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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訂定退費辦法(以

下稱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因故離開本校時，得憑本校相關離校證明

及退費申請書至本會財務部辦理。 

凡本校學生，重複繳費者，經由財務部查證後如有重複

繳費方可退費，得憑退費申請書及繳費證明至本會財務

部辦理。 

第三條 休退學退費標準如下，需填寫退費申請書： 

一、 學生於註冊日（含）之前申請休、退學者，應免繳

費；有繳交學生會費者，全額退費。 

二、 學生於上課（開學）日（含）之後而未逾學期二分

之一申請休、退學者，有繳交學生會費者，退還學

生會費之四分之三。 

三、 學生於上課（開學）日（含）之後於學年二分之ㄧ

前申請休、退學者，有繳交學生會費者，退還學生

會費二分之ㄧ。 

四、 學生於上課（開學）日（含）之後逾學年二分之一

申請休、退學者，所繳學生會費，不予退還。 

第四條 申請通過者，需於本會財務部由通知起二週內至本會財

務部領取，逾時將予以回存。 

第五條 若需辦理退費則需完成以下程序： 

一、 申請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學生會會費繳

費證明、轉學、休學或退學申請書影印本、離校證



明影本、重複繳費證明或能證明身分之文件）至學

生會辦公室填寫「學生會會費退費申請表」(如附

件一)。 

二、 本會會財務部審核。 

三、 退費手續完成後，請本人或代理人持雙證件至學生

會財務部領取。 

四、 如需以匯款方式退費，須扣除手續費後為實得金

額。 

第六條 本辦法由行政中心會議擬定後提請學生議會通過，由會

長公告施行，於次學年度施行。修正時亦同。 


